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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江西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 
江西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

 

理工学工字〔2018〕6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西理工大学 2018 年学生资助宣

传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校区）： 

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系

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切实贯彻落实 2018 年度全国学生资助工作会

议精神、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全省学生资助工作会议精神，

做好我校学生资助宣传工作，形成学生资助工作的良好氛围和资

助育人的良好环境，现将《江西理工大学 2018 年学生资助宣传

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学生工作部             研究生院 

2018 年 3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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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理工大学 2018 年学生资助宣传工作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系

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切实贯彻落实 2018 年度全国及全省学生资助

工作会议精神、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做好我校学生资

助宣传工作，大力宣传国家资助政策，确保国家、江西省和我校

资助政策落实到位，根据江西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<江西省 2018

年学生资助宣传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赣教助字〔2018〕2 号) 的

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现就我校 2018 年学生资助宣传

工作方案制定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明确学生资助宣传工作目标 

加强学生资助宣传工作，对于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

策体系，提高学生资助工作水平，扩大工作影响，实现“资助育

人”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。各学院（校区）要充分认识学生资

助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建立长效宣传工作机制，开展形式丰富

多样的宣传活动，切实把学生资助宣传工作抓好、抓实。力争实

现资助宣传工作三个目标：一是使广大群众对学生资助工作家喻

户晓；二是使广大学生和家长对资助政策及操作流程应知尽知；

三是使每一名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。 

二、立足实际，明确学生资助宣传工作要点  

1.加强资助政策宣传。宣传研究生国家奖学金、研究生国家

助学金、江西省政府研究生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等资助政策；宣

传本专科学生国家奖学金、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基层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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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等资助政策。 

2.加强资助项目宣传。宣传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、新生

入学资助、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等重点资助项目，宣传各类社

会奖助学金、学费减免、勤工助学等学校资助项目。 

3.加强业务申请及办理流程宣传。宣传国家、江西省和学校

出台的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业务申请和办理流程。 

4.加强资助诚信教育及相关知识宣传。宣传学生资助政策相

关知识、金融基础知识、征信知识、诚实守信观念等，分析解答

资助工作中出现的热点问题等。 

5.加强资助成果及典型宣传。宣传学生资助工作取得的成

果、受助学生先进典型事迹及资助工作先进典型事迹。 

三、把握节点，做好学生资助宣传重点工作 

1.做好资助政策简介发放工作（5-8 月份）。按照教育部要

求，在发放本专科高考录取通知书（7-8 月）、研究生录取通知

书（5-6 月）时，要同时寄发学生资助政策简介，详细介绍国家

资助政策以及申请资助应具备的条件和申办手续等，确保新生人

手一本。（责任单位：学生资助中心、研究生资助管理中心；支

持单位：招生就业处） 

2.做好重点资助项目宣传工作（6-9 月份）。加大生源地信

用助学贷款、新生入学资助、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、国家奖助

学金等重点资助项目的宣传，做好学生资助“三不愁”的宣传解

读工作，在新生入学期间，作好资助政策宣传海报的张贴。（责

任单位：学生资助中心、研究生资助管理中心、各学院、各校区） 



 

—— 4 —— 

3.做好学生资助防骗警示宣传工作（全年）。及时发布学生

防骗警示，告知学生及家长所有资助项目均不要求学生预先交纳

任何费用，不要求在 ATM 机或网上进行转账，谨防上当受骗。（责

任单位：各学院、各校区） 

4.确保学生资助热线电话顺利畅通（7-8月份）。暑假期间，

学校学生资助中心设立资助热线电话，并在新生录取通知书中公

布热线电话，安排专人负责值守，接受学生及家长电话咨询，及

时解答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、应届毕业生基层就业、应征入伍

服义务兵役学生国家资助、直招士官学生国家资助、国家奖助学

金、学费减免、绿色通道等学生资助相关问题，做好国家开发银

行助学贷款服务热线“95593”的宣传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学生资

助中心、南昌校区） 

5.编印及发布相关资助宣传材料（4、5、9月份）。组织编印

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业务操作流程，并发放到各班级；

做好学生资助工作成果、受助学生先进典型事迹及资助工作先进

典型事迹的收集汇编和宣传推广。（责任单位：学生资助中心、

研究生资助管理中心、各学院、各校区） 

6.开展学生资助主题宣传活动（4-6 月份）。积极组织开展

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举办的第四届“助学•筑梦•铸人”主题宣

传活动，并利用此次主题活动的契机，大力宣传国家资助政策及

成效，全面展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，加

强对学生的励志感恩教育。（责任单位：学生资助中心、研究生

资助管理中心、各学院、各校区） 



 

—— 5 —— 

7.开展资助政策宣传月活动（9 月份）。以学生资助政策宣

传月为契机，结合我校实际集中开展资助宣传教育活动，切实做

好学生资助政策及成效宣传，营造出国家、地方和学校关心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、支持学生资助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

学生资助中心、研究生资助管理中心、各学院、各校区） 

8.落实资助政策“两课时”制度（9 月份）。学校将在每年

下半年开学初，以新生入学教育及主题班会的形式，组织全校学

生进行不少于“两课时”的资助政策宣传专题教育或讲座，全面

介绍在校学习期间国家和我省出台的各项资助政策及申请流程，

强化对资助政策的宣传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学院、各校区） 

9.开通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（9月份）。加大对“绿色通道”

的宣传，新生开学期间在学校入学报到点显眼处设立“绿色通

道”，安排专人接待，让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学生直接注册入学，

再根据实际情况，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学

生资助中心、研究生资助管理中心、南昌校区） 

10.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活动（寒假、暑假）。根据我

校制定的《江西理工大学贫困生家访活动方案》，各学院（校区）

在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期间走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了解学生家庭

情况，向学生家长介绍国家学生资助政策，做到“精准资助”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学院、各校区） 

四、高度重视，强化学生资助宣传工作保障机制 

1.统筹规划提升认识。各学院（校区）要高度重视学生资助

宣传工作，充分认识学生资助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确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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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工作首先是一项政治工作的认识，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，深

入领会贯彻十九大精神对学生资助工作提出的新要求、新方向，

强化党对学生资助工作的领导，突出学生资助工作的政治责任，

把学生资助宣传摆在教育事业各项宣传工作的重要位置。各学院

（校区）要把资助宣传工作纳入年度重点工作计划，制定年度宣

传工作方案。学校将加大宣传工作督导力度，将学生资助宣传工

作开展情况纳入年度学生资助工作考核体系。 

2.建好宣传工作队伍。各学院（校区）要切实加强资助宣传

队伍建设。一是要明确学生资助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负责宣传工

作。学校通过业务培训、学习交流、政策研究等形式不断提高联

络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，准确解释、解读政策，传播“学生资

助”好声音，切实抓紧抓好学生资助宣传工作。二是要积极组织

受奖助学生担任“学生资助宣传大使”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开

展丰富多彩、形式多样的学生资助宣传活动。 

3.用好宣传工作平台。通过开设“学生资助”网络专栏，充

分利用网络、微信公众号、QQ群、微信群等多个平台，把握好各

个时间节点，开展密集宣传，建立长效宣传工作机制，全面、准

确、主动、及时地向媒体和公众宣传、介绍国家、江西省、学校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重要政策措施、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成

效，使广大学生和家长对资助政策及操作流程应知尽知，保证每

一名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。 

4.保障宣传工作经费。各学院（校区）要保障学生资助宣传

工作经费，确保学生资助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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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总结提升，做好舆情信息报送及工作总结 

1.提高舆情防控能力，做好特殊情况处置及信息报送工作。

各学院（校区）要密切关注有关学生资助的社会舆论动态，建立

学生资助工作舆情研判、处置机制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

反应机制，对学生资助方面的重要舆情及各类突发事件，及时跟

踪收集、认真分析研判、妥善应对处置，并在第一时间向上级主

管部门报告。 

2.总结经验及报送宣传素材。各学院（校区）要认真总结我

校学生资助宣传工作的好经验、好做法、好典型，注重痕迹材料

的收集及宣传推广。各学院（校区）要及时报送学生资助宣传工

作进展情况、宣传典型素材等相关材料，本专科学生、研究生资

助宣传工作材料分别报送至学校学生资助中心、研究生资助管理

中心。 

 

 

 


